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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的意見 
 

本議會認為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對整個香港的未來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香

港作為一個先進國際城市，香港的學生需要具備良好的中、英語文能力，以面

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 
 

本議會認為教學語言政策的制訂，必須以全港學生的學習果效及升學就業

需要為依歸。我們深信本著「有教無類，因材施教」的精神，應容許不同能力

的學生運用適合的學習語言。學校有責任按照學生能力、教師能力及校本情況，

以專業角度自行決定教學語言。學校作為專業團體，應按設定的問責機制向持

分者交待。 
 

本議會認同應讓每一所中學的每一名初中學生有更多機會於課堂內接觸英

語和運用英語，以便銜接以英語教學為主的專上教育。我們認同讓學生於課堂

內有更多機會使用英語，可裝備學生及提升學生的英語能力，以面對香港作為

國際城市的需要。因此，我們贊同讓每一所中學在初中階段利用 25%的課時(不
包括英文科)，以分科、分時段、或其他多元模式，以英語作教學語言。 
 

本議會贊同在小學增撥資源以優化英語教學，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以增

強學生於中學階段以英語學習的能力。 
 
本議會建議教育當局於語文教學方面應再加大力度，增撥資源以優化語文

教學，例如：於語文科以分組形式授課、增聘語文常額教師等。 
 
最後，本議會願意與政府及其他持份者共同商討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微調

方案，以便全港學生能按能力及需要，多運用英語學習，達至中英兼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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